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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總承包協議

日期 :

二 零 一 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訂約方 :

(1) 撫州市撫河流域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;及

(2) 重慶康達環保產業（集團）有限公司。

主要條款

根據施工總承包協議，康達 集團（作為承包商）須負責PPP項目（包括33個子項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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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施工總承包協議的理由及裨益

董事 相信，訂立施工總承包協議與本公司的業務策略貫徹一致，即開拓生態環境

保護及綜合治理範疇 的商機並 提升其財務表現，從而鞏固本集團於業內的領導地

位。本集團參與 PPP項目響應了財政部頒佈的國家支援政策，並將增進本集團於

PPP項目 的經驗，本集團將於日後繼續尋求其他參與PPP項目 的機會。

因此，董事 認為，施工總承包協議的條款 乃 按 正常商業條 款 訂立，誠 屬公平合

理，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釋義

於本公告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 語及詞彙具有以 下涵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本公司」 指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，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

公司，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施工總承包協議」 指 項目公司與康達 集團於二 零 一 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訂立

之施工總承包協議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康達 集團」 指 重p�M



「PPP項目合同


